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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职责范围
教务处是主管教学管理工作的综合职能机构，对中心的教学业务、教学行政、教学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工作，负有规划、组织、指导、检查和总结的责任。其根本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心的教学工作计划和任务；抓好教学管理、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学籍服务，同时负责中心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范围是：
1.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上级领导及主管部门有关教学工作的规定和要求，严格遵循教学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开展教学管理工作；
2.贯彻执行中心教学管理的决策，拟定中心教学工作实施计划和教学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监控教学执行情况并按学期做出教学工作总结，为科学制定中心教学发展规划、调整教学管理策略提供基础材料、意见和建议；
3.组织各教学系（部）制定和按期调整北京对外贸易学校各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基础性教学文件调整期限不得超过3-4年。所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性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基础教学文件进行备案管理。做好教学档案管理工作；
4.编排校历，制定学期实施性教学计划，编制教学进程表，制定课程表，下达教师教学任务书；
5.合理安排每个学期教学常规管理的各项工作，组织教学常规检查，负责每天监控和检查中心的日常教学工作运行情况，建立教学质量评估检查监控体系，承担教学事故认定行政办公室工作，协助督导室对教师授课质量和教学水平的督导评估和考核工作，保证教学各环节的质量要求；
6.负责全校性或市级统一学科考试的组织、协调、善后等工作；
7.配合各教学系（部）组织、指导、协调工学交替、实习等环节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负责办理学生毕业环节学籍方面有关工作，负责学生学籍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学生学籍档案；
8.负责组织学生学期评定工作和学生学习成绩的管理工作；
9.组织高考报名、3+2升学等相关各项工作；
10.协助教学系（部）负责外聘兼职教师的劳务合同管理工作；
11.负责教师教学工作量认定工作，并配合人事部门做好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建立健全教师业务档案；
12.根据教育中心的发展规划和专业设置，制定和落实图书馆的发展建设规划，落实和完成年度图书采购、分类和上架计划；
13.根据教学系（部）提供的教材供应计划，负责学生图书教材的购买和分发工作；
14.负责图书馆的日常开馆、借阅等管理工作和图书、报纸、期刊的整理和保管工作，为广大学生和教师提供优质服务；
15.负责教务处和图书馆的卫生和安全工作；
16.负责全校教学试卷、负责全校的文印工作；
17.做好与中心其它部门的协调工作；
18.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教务处主任岗位职责
教务处主任主持教务处全面工作。在中心党委和班子的领导下，完成和落实本部门工作职责。
1.组织制定本部门工作制度，并督促、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
2.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部门工作目标、工作计划，做好工作分工和落实检查；
3.协助主管领导审查教师基础教学文件制定情况，督促、检查各教学系（部）实施教学计划和各项常规教学，以及有关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核定教师教学工作量；
4.负责组织教学常规检查，定期开展对教师教学质量和全面工作的综合评估工作，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定期交流教学工作经验。担任教学事故认定办公室主任，在教育中心教师教学工作考核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教师事故认定行政事务工作；
5.组织教材选定工作，负责组织审查学校自编的补充教材、习题集及教学参考资料，按审批权限办理批准手续，并安排印发；
6.配合主管校领导研究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趋势，提出教育中心教学管理改革发展规划的建议或设想；
7.协助督导室对教师授课质量和教学水平的督导评估；
8.负责对图书馆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9.负责本部门人员的教育、管理和考核，及时了解掌握人员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10.组织参加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校际交流和协作；
11.落实本部门安全和廉政责任，负责本部门的安全和廉政教育管理工作；
12.做好与中心其它部门的协调工作；
13.完成中心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